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風災水災與震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標準作業程序
一、目的：

    為有效處理天災所造成之漁業災情，特定本程序規範漁業署緊急應變小組(簡稱本小組)任務及作業流程，提升應變效率，確保漁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災前準備：

  各項災前準備工作如「大陸船員岸上避風」、「漁港漂流木處理」及「漁港災害演練」等各組室應依「自主檢查表」所列項目確實執行，如附表。

三、本小組成立啟動作業
　　(一)本小組成立時機：於風災、水災及震災重大災害來臨、發生及農

委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時，或本署應變小組指揮官指示成立時，立即成立，由企劃組為該等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之啟動窗口，並使用簡訊通知本署相關單位啟動及進駐事宜，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流程詳附圖一。

(二)本小組派駐地點：本署漁業災害緊急應變中心。
(三)本小組成員：由署長指定指揮官在署指揮，並由辦理漁港、養殖、

船員、漁船、災害救助等主辦組派員進駐，倘農委會要求派員進

駐農委會緊急應變小組，則由遠洋漁業組負責。

(四)指揮系統：

1.召集人：署長為本小組召集人，由其指定負責本業務之副署長

擔任指揮官，綜理災害防救、緊急應變整體事宜。

2.指揮官：副署長。

3.副指揮官：主任秘書。

4.專責人員：由漁政組指定一名簡任技正擔任本小組之統籌協調角色，負責漁業災情處理、災害資料確認及協助本小組運作順暢。
(五)本小組執勤時間：
1.漁政組與養殖漁業組以二組人員分二時段二十四小時在署留守（上午八時至翌日八時），於晚上八時至翌日八時，如有緊急情 況，應以簡訊、電話、E-mail通報召集人、指揮官、業務主管。

2.企劃組及至農委會緊急應變小組人員執勤時段為上午八時至下

午八時（含例假日）在署(農委會)留守，其他時間應保持聯絡電

話暢通。

3.專責人員：輪值時間為本小組開設期間，並配合指揮官調配。

四、本小組作業架構及應辦事項

(一)本小組作業架構如附圖二。
(二)本小組應辦事項：含傳真(或電話)通報各縣府、各區漁會、海巡

安檢單位做好災前防範，及災情彙整、擔任漁業災害窗口、管考等工作。﹝詳見附件一及附件二﹞。

    (三)參與農委會防災視訊及漁業災情處理。
1.防災視訊及漁業災情處理流程如附圖三。
2.漁業災情彙整統計報告：
 (1)蒐集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傳真之漁業災情速報，及災損金額

審查意見及災害應變措施。
　  (2)依前述災情資料及應變措施填寫災害通報單。
　  (3)製作防災視訊會議簡報資料。

(4)災害通報單及視訊會議簡報資料應分送署長、副署長、主任秘書、輪值組室(中心)組長(主任)、漁政組與養殖漁業組參

考，並陳報農委會統計室、農委會緊急應變小組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5)有災情發生後，一天填報三次通報單﹝每日上午八時、下午二時及晚上八時﹞報送農委會統計室，同一日第二次通報單如無新災情資料，則以電話通知農委會統計室，不需另填報災害通報單。

(6)本小組成立期間災情資料由輪值人員彙整，撤除後該業務回歸負責漁業災害救助組辦理。

       3.至農委會輪值人員需與本署緊急應變小組保持聯繫，傳達視訊會議開設時間及農委會指示等相關事宜。(附件三)

4.勘災與救災：

    (1)業務組應主動了解災情嚴重程度及發生地點，研判是否進行勘災及預先規劃勘災行程提供長官參考。

  (2)依縣市政府所提供之漁業相關災情，分析並判斷有無符合「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補助標準，提供長官參考。

(3)災後辦理後續救助事宜。

五、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
　　接獲農委會緊急應變小組通知縮小編組或撤除指示，由輪值人員呈報  

指揮官或召集人核可後，簡訊通知本署各單位縮小編組規模或撤除本

小組。

附表                  大陸船員岸上避風自主檢查表格式

	區分
	自主檢查項目
	內容說明
	完成情形
	未完成說明

	
	
	
	是
	否
	

	平日準備工作
	是否要求各縣市政府辦理大陸船員上岸避風演練
	1、 縣市政府已依「大陸船員集中暫置期間重大緊急事件處理原則」規定，訂定各種緊急事件具體因應作為及各機關（單位）相互間聯絡通報體系。

2、 縣市政府將依前開「處理原則」辦理大陸上岸避風演練。
	
	
	

	
	是否預先通知各縣市政府及區漁會做好防颱準備及避難場所整備
	1、 各縣市已依前開「處理原則」第捌點第三項災害事件（二）風災之處理原則，預先作好臨時安置場所之整備、緊急上岸避風路線規劃、各單位通聯機制、人員運送及避風期間安置管理等規劃工作。
二、有關大陸船員暫置於暫置碼頭區之避難場所部分，將要求各縣市檢視大陸船員上岸避難場所，應有充足正常之水、電設施及廁所等基礎設備，及準備避難期間大陸船員飲食供應等事宜。
	
	
	

	
	颱風期間是否有預先準備岸置處所及暫置碼頭聯絡資料
	1、 建立各縣市政府與區漁會聯絡之相關資料。

2、 規劃大陸船員上岸緊急避難場所地點。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之防災整備工作
	是否掌握原船安置及上岸避風之大陸船員確實人數
	1、 對原船安置之大陸船員人數掌握：

　　颱風來臨期間，本署每日回報三次，將大陸船員隨船安置之人數資料，傳送至農委會災害應變中心。

2、 對大陸船員需上岸避風之人數掌握：

由各縣市政府指揮官視當地風力狀況，依災害防救法下達上岸避風命令，要求原船安置大陸船員之漁船船主，將大陸船員疏散至預先規劃之臨時安置場所，並將下達上岸避風命令時間及人數，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通知本署，另上岸避風人員返回原船安置時，亦需通知本署。
P.S.(安置及上岸人數統計資料由海巡署勤指中心協助提供）
	
	
	


業務承辦人：                                     科（室）主管：                                 單位主管：

漁港漂流木處理自主檢查表

	區分
	自主檢查項目
	內容說明
	完成情形
	未完成說明

	
	
	
	是
	否
	

	平日準備工作
	是否督導地方建立緊急應變機制、聯絡名冊及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前經彙整並於99年7月21日核定更新各地方緊急事件聯絡名冊。
	
	
	

	
	是否督導地方依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演練港內防災作業
	於99年7月28日補助高雄縣政府、海巡署辦理攔木網防災演練，並請各地方政府、漁會派員參觀演練，至於各地方政府係依主管權責視需要辦理港區防災演練
	
	
	

	
	是否督導地方依規劃設置港內防災設施
	於99年9月9日漁一字第0991310752號函請各地方政府本權責機關保管防災設施。 
	
	
	

	
	是否督導地方於簽訂漁港清潔維護開口契約
	要求各地方政府於5月底前函報契約簽訂情形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之防災整備工作
	是否協請地方政府及海巡定時通報漁港狀況及災情
	防災中心成立時，立即電洽地方政府及海巡單位聯繫窗口，協請其於上午8時30分及下午15時30分前將漁港狀況(含停泊船隻、秩序等)、災情通報本署
	
	
	

	
	是否請地方政府通知開口契約廠商備妥機具隨時待命
	防災中心成立時，立即通知地方政府，請其儘速聯繫廠商備妥機具，隨時準備進場搶災
	
	
	

	
	是否通知地方適時準備部設欄木魚網
	立即通知地方政府並告知佈設原則，請其依現場情形及原則適時佈設
	
	
	

	
	是否協助地方適時佈設、運作欄木魚網
	了解各地漁港狀況，必要時協助地方適時佈設、運作
	
	
	

	
	是否持續掌握各地漁港災情狀況並掌握攔木網佈設情形
	持續掌握各地災情及攔木網佈設情形、成效
	
	
	

	
	災情是否過大，是否有必要由本署介入統籌指揮
	災情過大或有立即搶通需求時，回報長官判斷是否介入指揮
	
	
	

	


業務承辦人：                                 科（室）主管：                                 單位主管：

漁業工程防災自主檢查表（承攬廠商）

	區分
	自主檢查項目
	內容說明
	完成情形
	未完成說明

	
	
	
	是
	否
	

	平日準備工作
	是否完成聯繫應變小組成員待命，通訊是否保持暢通。
	承攬廠商聯繫應變小組成員，並保持通訊暢通。
	
	
	

	
	是否完成聯繫當地相關主管機關，通訊是否保持暢通。
	承攬廠商聯繫當地相關主管機關，並保持通訊暢通。
	
	
	

	
	是否完成工務所防災應變怖置。
	各工程現場均有設置工務所，警報未發佈前，工務所應完成相關防災應變怖置。
	
	
	

	
	是否完成巡查檢視裸露之邊坡面保護、坡腳穩定、臨時土石方堆置場保護、機具材料安置及設置必要之警示設施。
	確認工地現場整備。
	
	
	

	
	是否完成抽水機組及搶修人員之整備。
	確認工地現場搶災設施整備。
	
	
	

	
	是否完成工地檢視，注意有無水路阻塞等。
	確認工地現場潛在危機。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之防災整備工作
	是否完成成立應變小組。
	確認應變小組成員現場待命完成。
	
	
	

	
	應變小組是否每日二次檢視工地現況。
	檢視了解工地現況。
	
	
	

	
	應變小組是否每日二次回報監造單位。
	使監造單位了解工地現況。
	
	
	

	
	應變小組是否於災情發生時每日二次回報監造單位。
	使監造單位了解工地災情現況，並指導應變小組處置。
	
	
	

	
	應變小組是否於災情發生時進行搶修或聯繫當地相關主管機關請求協助，並回報監造單位。
	監造單位了解工地災害處置現況。
	
	
	

	各案工程均依據施工計畫書與監造計畫書之防災計畫執行應變，由承攬廠商設置應變小組並適時回報監造單位，監造單位負責指導。


承攬廠商暨應變小組召集人：                                               監造單位： 
漁業工程防災自主檢查表（本署）

	區分
	自主檢查項目
	內容說明
	完成情形
	未完成說明

	
	
	
	是
	否
	

	平日準備工作
	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是否完成聯繫廠商應變小組成員及當地相關主管機關，通訊是否保持暢通。
	本署掌握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聯繫狀況。
	
	
	

	
	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是否完成工務所防災應變怖置。
	本署掌握工務所是否已完成相關防災應變怖置。
	
	
	

	
	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是否完成巡查檢視裸露之邊坡面保護、坡腳穩定、臨時土石方堆置場保護、機具材料安置及設置必要之警示設施。
	本署掌握工地現場整備狀況。
	
	
	

	
	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是否完成抽水機組及搶修人員之整備。
	本署掌握工地現場搶災設施整備狀況。
	
	
	

	
	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是否完成工地檢視，注意有無水路阻塞等。
	本署掌握工地現場潛在危機。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之防災整備工作
	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是否完成成立應變小組。
	本署掌握應變小組成員現場待命完成。
	
	
	

	
	監造單位是否回報每日二次檢視工地現況
	本署掌握工地現況。
	
	
	

	
	監造單位災情回報時機與處置方式是否完備。
	本署掌握監造單位災情回報時機與處置方式。
	
	
	

	各案工程均依據施工計畫書與監造計畫書之防災計畫執行應變，由監造單位指導彙整承攬廠商之應變小組處置各項整備與應變措施，本署掌握整備與處置狀況，並適時指示糾正監造單位處置方式。


漁業工程防災自主檢查表（監造單位）

	區分
	自主檢查項目
	內容說明
	完成情形
	未完成說明

	
	
	
	是
	否
	

	平日準備工作
	是否完成聯繫承攬廠商，通訊是否保持暢通。
	監造單位聯繫應變小組成員，並保持通訊暢通。
	
	
	

	
	是否完成聯繫當地相關主管機關，通訊是否保持暢通。
	監造單位聯繫當地相關主管機關，並保持通訊暢通。
	
	
	

	
	是否檢視要求承攬廠商完成工務所防災應變怖置。
	監造單位確認警報未發佈前，工務所是否完成相關防災應變怖置。
	
	
	

	
	是否檢視要求承攬廠商完成巡查檢視裸露之邊坡面保護、坡腳穩定、臨時土石方堆置場保護、機具材料安置及設置必要之警示設施。
	監造單位確認工地現場整備。
	
	
	

	
	是否檢視要求承攬廠商完成抽水機組及搶修人員之整備。
	監造單位確認工地現場搶災設施整備。
	
	
	

	
	是否檢視要求承攬廠商完成工地檢視，注意有無水路阻塞等。
	監造單位確認工地現場潛在危機。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之防災整備工作
	是否檢視要求承攬廠商完成成立應變小組。
	監造單位確認應變小組成員現場待命完成。
	
	
	

	
	監造單位是否確認應變小組每日二次檢視工地現況。
	監造單位確認應變小組是否回報。
	
	
	

	
	監造單位是否接獲應變小組每日二次檢視工地現況回報後逕向本署回報。
	監造單位確認應變小組回報事項逕向本署回報。
	
	
	

	
	監造單位是否接獲應變小組回報災情後，指導應變小組處置，並將處置狀況回報本署。
	監造單位指導應變小組立即處置，並將處置狀況回報本署。
	
	
	

	各案工程均依據施工計畫書與監造計畫書之防災計畫執行應變，由監造單位指導彙整承攬廠商之應變小組處置各項整備與應變措施。


監造單位：                                                        本署業管承辦人員： 

漁業署緊急應變小組自主檢查表

	區分
	自主檢查項目
	內容說明
	完成情形
	未完成說明

	
	
	
	是
	否
	

	平日準備工作
	是否有強化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埸所軟硬體設施
	本署於台北辦公區設有「緊急應變小組」之專門辦公室，可於成立應變小組時使用，內含視訊設備、投影機、電視、手拉螢幕、三部電話、傳真機、影印機及五臺電腦，設備齊全，並應於汛期間本署資訊科同仁會檢查電腦等視訊相關設備，以確保運作順暢。
	■
	□
	

	
	應變小組啟動人是否有隨時注意氣象資訊
	近年鑑於全球暖化因素，颱風侵颱次數增高，「本署緊急應變小組」啟動人應於汛期間(5月~11月)，每日上班及下班前，上「中央氣象局網站」查看天氣圖，以利掌握天氣概況。
	
	
	

	
	是否有預先準備本署應變小組輪值名單
	一、於每年汛期前，應請各組同仁檢視輪值名單及修正，確保通訊資料正確。

二、於颱風形成且有機會侵襲臺灣時，應即刻請各組提供輪值名單供企劃組彙整，事先備妥輪值名單，以利成立應變小組時，立即進駐。
	
	
	

	
	是否有預先通知各縣市政府事前做好防颱準備
	於颱風形成且有機會侵襲臺灣時，應預先發函或傳真請各縣市政府密切注意颱風勳向，並要求就所轄區域做好防颱準備。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之防災整備工作
	是否有將發布海上颱風警報訊息通知本署長官及輪值同仁
	於接獲海上颱風警報時，即立即發送簡訊通報副組長以上長官(含指揮官)及輪值同仁，並要求輪值同仁應於農委會規定時間內完成進駐應變小組。
	
	
	

	
	是否有通報各縣市政府辦理防颱措施工作
	於接獲海上颱風警報時，即請傳真各縣市政府辦理大陸船員進港上岸避風事宜、漁港設施安全檢查及養殖漁業區公共設施之防護
	
	
	

	
	是否有通報各漁業通訊電台廣播颱風動態
	於接獲海上颱風警報時，即請各漁業通訊電台呼籲海上作業漁船隨時注意颱風動向，遠離颱風警戒區，或就近進港避風。
	
	
	

	
	是否有通報區漁會及養殖相關協會加強防颱準備
	於接獲海上颱風警報時，即請各區漁會及養殖協會加強養殖漁業區域內公共設施之防護及供排水路疏通、水門清理等作業，並落實魚塭岸壁鞏固及養殖備用水電源整備及於塭堤加設防護網等相關防颱工作。
	
	
	

	
	是否有通報海巡署協助瞭望漁港漂流木流入情形
	於接獲海上颱風警報時，即請海巡署同仁協助瞭望漁港漂流木流入情形，隨時通報本署應變小組，並將漁港之漂流木予以拍照，傳送本署，以利掌握現場狀況，隨時派員清理。
	
	
	

	
	是否有通報各魚市場加強防颱準備
	接獲海上颱風警報時，即請各魚市場注意工作人員、供應人及承銷人安全，並加強各項交易設施等維護，並請維修人員駐場，如有故障即予排除；另應自備發電機，機動因應電力突發問題，俾確保冷凍庫溫度及水產品品質，同時加強市場環境之安全防護及貨款收付安全等工作。
	
	
	

	
	是否針對本署自辦工程加強防颱準備工作
	汛期來臨時，即電話、發函請工程監造單位通知本署自辦工程承包商加強防颱整備工作。
	
	
	

	填表說明： 


業務承辦人：                                    科（室）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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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漁業組

應辦事項如附件

一及附件二


附件一

	風災應辦事項

	先期作業應辦事項
	企劃組
	1. 接獲農委會簡訊或電話通知時，即刻發送簡訊通知指揮官、輪值人員及各組副組長以上長官，啟動本署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

2. 傳真各縣市政府辦理大陸船員進港上岸避風事宜、漁港設施安全檢查及養殖漁業區公共設施之防護。（如範例一）
3. 傳真通報海巡安檢單位派員瞭望漁港（如範例二），倘有漂流木，即刻通知縣府及本署通報本小組，並依漁港漂流木清理作業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漁政組養殖漁業組
	1. 電話傳真各漁業通訊電台廣播颱風動態。
2. 電話傳真相關區漁會密切注意颱風動態，做好相關防範措施。
3. 電話傳真通知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生產區發展協會及台灣海洋箱網養殖協會等單位，請其轉知所屬會員加強防颱準備工作。
4.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開始整理颱風前一星期魚價及市場交易量變動資料，並逐日滾動更新。

	輪值人員共同應辦事項

	1.負責大陸船員、漁船(員)、養殖、漁港及漁業工程等縣市政府傳送之相關災情速   
報彙整，並以災害通報單格式通報上級單位及本署相關單位（如範例五）。

2.依據接獲之災情通報，複查大陸船員、漁船(員)、養殖、魚塭、漁港及漁業工程
等災損金額是否合理，對發生之災害做必要之處置，上開災情資料經奉指揮官核
可後，以E-mail及傳真方式送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掌握災情。

3.擔任本小組聯繫窗口，並以傳真機（FAX：02-2321-5963）負責農委會24小時緊
急災害傳真資訊（含E-mail及通報單）之接收。
4.製作汛期前一週及當天之魚價與市場交易量相關表格資料，及預報汛期未來一週
變動情形。

5.製作「視訊簡報」及「視訊會議」紀錄並經「專責人員」檢核後陳送指揮官核定，
再送農委會彙整。
6.在本小組尚未撤除前，需負責當次「漁業災害」之管考，並請各組填寫辦理情形，

經長官核定後送農委會彙整，另如小組撤除後，需將相關資料電子檔交給企劃組

管考人員，以利後續管考。
7.執情人員應按「自主檢查表」逐一檢查災前應辦事項有否遺漏，確保災前準備工
作全部完成。

8.執勤人員應主動聯繫交接人員，執勤期間重要聯繫通報情形及後續應追蹤辦理事
項詳實交辦交接人員，並填寫簽到簿。(範例六)


附件二

	水災應辦事項

	先期作業應辦事項
	企劃組
	1.接獲農委會簡訊或電話通知時，即刻發送簡訊通知指揮官、輪值人員及各組副組長以上長官，啟動本署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

2.傳真通知各縣市政府，轉知大雨區域內漁民妥為因應。（如範例三）
3.通知縣府及海巡安檢單位通報漂流木入港狀況及依「漁港漂流木清理作業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漁政組

養殖漁業
	1.氣象局發布豪雨以上特報後，電話傳真通知漁會等相關單位加強防範。
2.豪雨以上特報發布後，電話傳真通知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生產區發展協會及台灣海洋箱網養殖協會等單位轉知所屬會員加強防範。

3.氣象局發布豪雨以上特報後，開始整理豪雨前一星期魚價及市場交易量變動資料，並逐日滾動更新。

	輪值人員共同應辦事項如附件一


	震災應辦事項

	先期作業應辦事項
	企劃組
	1. 接獲農委會簡訊或電話通知時，即刻發送簡訊通知指揮官、輪值人員及各組副組長以上長官，啟動本署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

2. 傳真各縣市政府辦理漁港設施安全檢查及緊急應變措施(範例四)。

	
	漁政組


	氣象局發布六級以上地震特報後，依地震報告或海嘯警報，電話傳真通知震度三級以上之直轄市、縣（市）區漁會回報災情。

	
	養殖漁業組
	氣象局發布六級以上地震特報後，依地震報告或海嘯警報：

電話傳真通知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生產區發展協會及台灣海洋箱網養殖協會等單位轉知所屬會員加強安全檢查及注意防範海嘯發生。

	輪值人員共同應辦事項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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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派駐農委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值班人員

應辦事項表

一、派駐時機：本會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時，立即進駐協助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

二、派駐地點：農委會312室報到。

三、執勤時間：（一）一接獲企劃組通報，立即派員至農委會執勤（攜帶輪值日誌）。

             （二）次日起執勤時間8時至20時，每人執勤時間1日（含例假日），當日執勤人應提早電話聯繫次日值班人員，以利進行交接（輪值日誌）。執勤當日之輪值日誌正本請帶回本署簽陳。

【值班人員應於農委會簽到、退，並影印簽到簿送本署人事室備查】

四、注意事項：

（1） 農委會聯絡人：劉建輝，辦公室電話 2312-6954

農委會災害應變小組聯絡電話： 2312-6944

傳真電話： 2312-6300；23126991

E－mail：emergen1@mail.coa.gov.tw emergen2@mail.coa.gov.tw

emergen3@mail.coa.gov.tw

（2） 本署首長緊急連絡電話

署    長：02-33436012

副署長一：02-33436011

副署長二：02-33436060

主任秘書：02-33436140

五、應辦事項

（1） 聯絡電話及傳真

本署應變中心電話：02-3343-6260、02-3343-6261、02-3343-6263

本署應變中心傳真：02-2321-5963

（2） 與本署應變小組聯繫事宜

農委會不定時召開災害因應事宜會議(視訊)，應隨時待命，俾將會議開設時間、決議、指示轉本署緊急應變小組辦理。

(三) 資料接收

      海上作業船隻通報、大陸船員進港避風安置之防災應變措施、漁業災害查報、蒐集彙整、評估、處理、救助及報告(請本署應變小組輪值人員提供)。

 (四) 接獲地方、所屬機關通報受災情況時

1. 詳細記載於農委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處置情形表及本署輪值日誌。

2. 聯繫本署應變小組輪值人員陳報長官處理。

3. 向農委會應變小組執行秘書以上在勤主管報告。

4. 追蹤本署應變小組處理情形。

5. 如需請求農委會災害應變中心支援事項，應於請示本署應變小組副指揮官以上在勤主管同意後，始得向農委會災害應變中心報告。

 (五) 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知查證災情時

1. 詳細記載於農委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處置情形表及本署輪值日誌。

2. 聯繫本署應變小組輪值人員陳報長官處理。

3. 向農委會應變小組執行秘書以上在勤主管報告。

4. 追蹤本署應變小組處理情形。

5. 查證情形於彙整完成後，應經本署應變小組副指揮官以上在勤長官核閱後，使得回傳農委會災害應變中心。

 (六) 有關接收地方政府災情或接獲上級長官指示查證災情時，務必與本署應變小組確認及傳達。

 (七) 請最後一位執勤人員，記得攜回輪值日誌送交第企劃科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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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NO. 2  CHAOCHOW  ST.  TAIPEI,  TAIWAN  100,  REPUBLIC  OF  CHINA

TEL: 02-3343-6260

FAX: 02-2321-5963                                                         DATE： ○○年○○月○○日
　　　　　　　　　　　　　　　　　　　　　　　　　　　　　　　　　　　　　　 TIME ： ○○:○○     

電話傳真《FAX TRANSMISSION FORM》
受文者: 基隆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台中市政府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台南市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台東縣政府、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澎湖縣政府農漁局、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發文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緊急應變小組
主旨: 中央氣象局於98年10月3日 5 時30分發布強烈颱風「盧碧颱風」海上颱風警報，為保障漁民生命及財產安全，惠依說明辦理相關防颱措施，請查照。

說明：

1、 請按農委會95年10月25日農漁字第0951322559號令發布「大陸船員集中暫置期間重大緊急事件處理原則」第捌點第三項災害事件（二）風災之處理原則，預先作好臨時安置場所之整備、緊急上岸避風路線規劃、各機關通聯機制、人員運送及避風期間安置管理等準備工作，並依分工事項請當地相關單位配合執行；另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後，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成立防颱應變中心應視當地風力狀況，隨時注意大陸船員上岸緊急避難時機，由指揮官依災害防救法下達上岸避風命令，要求原船安置大陸船員之漁船船主，將大陸船員疏散至預先規劃之臨時安置場所，並將下達上岸避風命令時間及上岸避風人數，以電話或傳真(02-2321-5963)方式通知本署，另上岸避風人員返回原船安置時，亦通知本署。

2、 設有岸置處所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亦請一併督導管理之漁會或漁業團體預先作好防颱準備，另貴府應妥為規劃岸置處所不敷使用時之陸上臨時避難場所、人員疏散、盥洗設備、食物及飲水等安置管理相關措施，以備不時之需。
3、 請加強漁港區域內公共設施（魚市場、曳船道、上架場、漁具整補場、曬網場、卸魚設備、漁民活動中心等）之防護及檢視碼頭、防波堤結構是否安全、疏通水溝等作業，及進行漁船進港後船席停泊管理及巡視漁船安全，並請轉知轄區漁會協助辦理。並請轉知所屬漁船主，加強港區漁船纜繩固定作業。
4、 為防範漁港因浮木、漂流物阻塞航道、泊區，影響船舶航行安全，如有發現，請本於權責儘速清除。
5、 請就易受漂流木影響之重要漁港（含本署委託代管漁港），依漁港出港處最短距離寬度之1.5倍，準備攔油索或攔木漁網，指揮相關區漁會人員在適當時機佈設，防止漂流木流入漁港，並隨時檢視漂流木清除之開口契約情形，如有尚未訂定契約或契約金額花費即將用罄，請重新檢討，以備颱風過後有災害發生時可立即因應處理，另檢視漂流木清除之開口契約，要求廠商派駐具有清除漂流木能力之機具，預為因應。
6、 請加強養殖漁業區域內公共設施之防護及供排水路疏通、保持水閘門正常操作、落實魚塭岸壁鞏固及養殖備用水源整備，請轉知所轄養殖漁業生產區管理委員會協助辦理。

7、 對於施工中之養殖漁業工程，請確實依該工程防汛計畫辦理，做好防颱措施準備工作。

8、 請轉知海上箱網養殖及定置網業者應徹底檢視框架、浮球、網片等設施，並固定纜繩，做好各項安全防範措施，沿海低窪地區應防淹水與海水倒灌，並主動查詢災情。
9、 如有災害，請辦理災害現場第ㄧ時間之緊急勘查、救護及通報作業，並協助漁民逕向當地鄉、鎮公所提報漁業相關災情，並隨時通知及傳真(02-2321-5963)本署保持聯繫。
頁數: 2 (含本頁)

如有疑問請電: 02-3343-6260 、02-3343-6261、023343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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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NO. 2  CHAOCHOW  ST.  TAIPEI,  TAIWAN  100,  REPUBLIC  OF  CHINA

TEL: 02-3343-6260

FAX: 02-2321-5963                                                   DATE：   年  月   日
　　　　　　　　　　　　　　　　　　　　　　　　　　　　　　　　　　　 TIME ：      

電話傳真《FAX TRANSMISSION FORM》
受文者：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

副  本：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巡防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東部地區巡防局、基隆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台中市政府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台南市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台東縣政府、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澎湖縣政府農漁局、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發文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企劃組
主旨：中央氣象局於98年10月3日5時30分發布強烈颱風「盧碧颱風」海上颱風警報，為避免颱風來襲後漂流木流入漁港阻礙航道，請貴總局轉知所屬安檢單位，依說明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1、 颱風侵襲後，請貴轄安檢單位派員瞭望漁港，倘發現有漂流木，請即電告本會漁業署（通報專線(02)33436260），並提供現場照片（電傳至yufang@ms1.fa.gov.tw或chihhao@ms1.fa.gov.tw）。

2、 另考量照片電子檔案龐大，建議先將照片電子檔貼於word檔，對圖片按右鍵，點選設定圖片格式，再點選圖片，再點選壓縮後，儲存word檔案，再電傳檔案。

3、 提供自海上颱風警報發佈開始至解除期間，各個漁港每日下午3時至前一日下午3時期間之進出港船數及每日下午3時之在港船數統計資料，並以excel檔依前項方式電傳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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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NO. 2  CHAOCHOW  ST.  TAIPEI,  TAIWAN  100,  REPUBLIC  OF  CHINA

TEL: 02-3343-6260

FAX: 02-2321-5963                                                           DATE： 98年10月 20日
　　　　　　　　　　　　　　　　　　　　　　　　　　　　　　　　　　　　　　　 TIME ： 7: 26     

電話傳真《FAX TRANSMISSION FORM》
受文者: 基隆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台中市政府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台南市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台東縣政府、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澎湖縣政府農漁局、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發文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緊急應變小組
說明：

檢送中央氣象局本(94)年6月13日7時10分發布之豪雨特報資料如次，請轉知大雨區域內漁民妥為因應，發現災情請隨時向本署緊急應變小組回報。
如有問題請電：02-3343-6260 、02-3343-6261、0233436263   

傳 真 電 話 ：02-2321-5963
中央氣象局豪雨特報：
９４年６月１３日７時１０分發布
　　豪雨特報：
　　受鋒面影響，今（１３）日嘉義以南地區及台東部地區有
局部性豪雨發生，台灣其他地區亦有局部性大雨，尤其台南及
台東地區有局部性大豪雨發生，屏東及高雄地區並有局部性超
大豪雨，請注意防範落石、坍方、土石流，低窪地區應慎防淹
水，雷雨區內亦請慎防雷擊及強陣風。請注意本局發布最新特
報。
　　　　　　　

　　　　　　　　　審核：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NO. 2  CHAOCHOW  ST.  TAIPEI,  TAIWAN  100,  REPUBLIC  OF  CHINA

TEL: 02-3343-6260

FAX: 02-2321-5963                                                           DATE： 98年10月 20日
　　　　　　　　　　　　　　　　　　　　　　　　　　　　　　　　　　　　　　　 TIME ： 7: 26     

電話傳真《FAX TRANSMISSION FORM》
受文者: 基隆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台中市政府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台南市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台東縣政府、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澎湖縣政府農漁局、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發文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緊急應變小組
說明：

檢送中央氣象局本（94）年6月2日0時20分發布之地震特報資料如次，請加強災情查報，並隨時與本署緊急應變小組回報。
如有問題請電：02-3343-6260 、02-3343-6261、  

0233436263   

傳 真 電 話 ：02-2321-596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執勤人員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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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








範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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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六








範例五








範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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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視訊與漁業災情處理流程圖


農委會緊急應變小組


各縣市政府及漁會


大陸船員、漁船(船員)進港上岸避風資料。


漁港設施損壞及漂流木相關災情。


養殖、魚塭等相關災情。


應變小組輪值人員


視訊簡報�

專責人員(簡任技正)�

參與視訊會議報告


指揮官


輪值人員依會議決議、指揮官長官指示分工處理


E-mail相關資料至副組長以上長官，以利掌握災情及因應處理


漁業災情統計資料傳送及聯繫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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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農委會秘書室


主任委員


漁業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流程圖


附圖一


指示成立農委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並派指揮官、副指揮官


與所屬機關召開防災視訊會報


企劃組接收啟動應變小組訊息


署長、指揮官


本署應變小組啟動窗口


本署應變小組輪值人員


本署至農委會應變小組輪值人員


指示成立本署應變小組


農委會應變小組成立，農委會及所屬各機關輪值人員駐


本署應變小組成立(附圖二)


召開本署防災會報


本小組輪值人員應辦事項(附件一及附件二)


參與農委會防災視訊與漁業災情處理(附圖三)


以手機簡訊或傳真通報


以手機簡訊或簽報


派員進駐


簡訊或電話知通知


簽報或簡訊通知


簡訊通知


簡訊通知


中央應變小組指示解除


農委會通知所屬機關解除應變小組


與中央防災中心保持聯繫


本署緊急應變小組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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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89114630、02-89114699
轉5110或5115 傳真：02-89127157�

農委會緊急應變小組
電話：0223126944
傳真：02-23126991
農委會統計室：
電話：02-23126368
傳真：02-23818021
�

本署緊急應變小組

電話：02-33436260
            02-33436261
            02-33436263
傳真：02-23215963
�

召集人：署長
電話：02-33436012
傳真：02-23217783
指揮官：第一副署長或署長指定
電話：02-33436011
傳真：02-23411953
副指官：主任秘書
電話：02-33436140
傳真：02-23411953


各縣市政府�

遠洋漁業組�


企劃組
�

養殖漁業組


秘書室


遠洋漁業開發中心�

漁政組�

應辦事項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

應辦事項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

依農委會應變小組指示，如經研判有必要請各機關派員進駐，則由遠洋組指派技正以上同仁進駐，應辦事項如附件三


應辦事項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







1.本署機關安全。
2.車輛調派。
3.餐點提供。












1.本署學員餐廳
  及綜合大樓房
  舍安全。
2.漁建貳號及漁
  訓貳號突發狀
  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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